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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发布2025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 

　　 吉人社函〔2025〕6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政府各厅委办，中直有关部门、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关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提振消费等决策部署，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根据吉林省2024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结合全省实际，制定了2025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经省政府审定同意，予以发布，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25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1.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线为7%；  

　　2.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线（基准线）为5.5%；       

　　3.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下线为2%。 

　　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二、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水平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上线、中线、下线，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企业应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及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如原集体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未达到工资指导线水平，可参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 

　　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使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充分认识工资指导线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自觉按照工资指导线安排职工工资增长，合理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年10月17日   

  

